
判決字號 112年憲判字第9號【搜索律師事務所案】

原分案號 會台字第11067號

判決日期 112年06月16日

聲請人 理律法律事務所

案由 聲請人因律師事務所之搜索、扣押案件，認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偵抗字第
633號刑事裁定，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第122條第2項及第133條第1項規定，
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聲請解釋憲法

主文 一、刑事訴訟法第122條第2項規定：「對於第三人之身體、物件、電磁紀錄

及住宅或其他處所，以有相當理由可信為……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存在時為

限，得搜索之。」同法第133條第1項規定：「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

押之。」及其他相關規定整體觀察，未將律師或辯護人與被告、犯罪嫌疑

人、潛在犯罪嫌疑人間基於憲法保障秘密自由溝通權之行使而生之文件資料

（如文書、電磁紀錄等），排除於得搜索、扣押之外，於此範圍內，與憲法

第15條保障律師之工作權及憲法第16條保障被告之訴訟權之意旨不符，相關

機關應於本判決宣示之日起2年內，依本判決意旨修正刑事訴訟法，妥為規

定。於修法完成前，法官、檢察官及相關人員辦理搜索、扣押事務，應依本

判決意旨為之。

二、由刑事訴訟法上開二規定及其他有關搜索、扣押之規定整體觀察，法官

得對有關機關搜索律師事務所之聲請予以審查，且對搜索、扣押之裁定及執

行已設有監督及救濟機制，從而刑事訴訟法未對律師事務所之搜索、扣押設

有特別之程序規定，與憲法第10條保障人民居住自由、第15條保障律師工作

權以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尚屬無違。

三、其餘聲請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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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壹、案件事實經過及聲請意旨【1】

　　聲請人理律法律事務所於新竹市設有分所（下稱理律新竹分所），臺灣

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就光宸公司內部人員違反證券交易法內線交

易罪嫌案件，核發100年度聲搜字第597號搜索票，准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

查處於中華民國（下同）100年5月30日上午7時起至100年5月30日下午6時

止，針對理律法律事務所洪ＯＯ、林ＯＯ律師受光宸公司委任處理回覆證期

局關於資產減損報告事件，所持有其等與光宸公司內部人員間洽談、通訊往

來之相關文書及電磁紀錄，得進入理律新竹分所進行搜索，並就相關事證為

扣押，嗣後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人員即於100年5月30日持前開搜索

票，進入理律新竹分所執行搜索，並扣押「光宸公司E-mail資料18件」、

「光宸電子郵件1片」。【2】

　　聲請人以士林地院未先以提出命令方式取得文件，逕裁准對律師事務所

直接進行搜索，不符合令狀原則明確性要求，亦與憲法比例原則有違。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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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6月3日具狀提出抗告，經臺灣高等法院100年度偵抗字第633號刑事裁

定（下稱確定終局裁定）以抗告無理由而駁回確定。【3】

　　聲請人因調查處人員在未主張有任何律師涉及犯罪之情況下，於執行搜

索時，翻閱、檢視聲請人與委任人光宸公司間往來之郵件等資料，以及與聲

請搜索案由無關之其他理律新竹分所接受委任案件資料、因執行業務所為之

紀錄、與委任人往來郵件等資料，且於執行扣押前，並未先行檢視欲扣押之

電子郵件是否與執行案由有關，認該核發搜索票之裁定業已違法且侵害憲法

所保障被告與辯護人間之信賴權等，並認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之刑事訴訟法

第122條第2項規定：「對於第三人之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

所，以有相當理由可信為……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存在時為限，得搜索

之。」（下稱系爭規定一）及同法第133條第1項規定：「可為證據或得沒收

之物，得扣押之。」（下稱系爭規定二）有牴觸憲法之疑義，於101年7月6

日依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下稱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向司法

院聲請解釋憲法。【4】

貳、受理要件之審查及審理程序【5】

一、受理要件之審查【6】

(一)受理部分【7】 

　　按憲法訴訟法（下稱憲訴法）修正施行前已繫屬而尚未終結之案件，除

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修正施行後之規定，但案件得否受理，依修正施行前

之規定。又人民、法人或政黨聲請解釋憲法，須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

遭受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律或

命令，發生有牴觸憲法之疑義者，始得為之，憲訴法第90條第1項及大審法第

5條第1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8】

　　本件聲請案於憲訴法修正施行前即已繫屬，其受理與否，應依大審法第5

條第1項第2款規定要件定之。【9】

　　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受侵害者，其主體均應得依法請求

救濟（司法院釋字第486號解釋參照）。國家機關對律師事務所如有不當之侵

擾或限制行為，其受侵害者包括律師事務所內之律師及其共同經營之事業

體。查本件聲請人為合夥律師事務所，屬律師法明定得為律師事務所之經營

型態（律師法第48條規定參照），亦屬確定終局裁定之受裁定人。聲請人主

張法院依系爭規定一，未以提出命令方式要求律師先行提出相關文件，逕行

核發搜索票，准予對律師事務所進行搜索，顯違法不當，並依系爭規定二，

扣押聲請人與委任人間之電子郵件，已侵害律師事務所之隱私權及律師與當

事人間之秘匿特權（秘密自由溝通權）等，於用盡審級救濟後，提出本件釋

憲聲請，其聲請核與大審法第5條第1項第2款所定要件相符，爰予受理。

【10】

(二)不受理部分【11】

　　聲請人另主張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規定（下稱系爭規定三）違

憲。查該規定並未為確定終局裁定所適用。裁定理由中雖有論及通訊監察譯

文，惟原因案件並非爭執通訊監察譯文之合法性問題（即是否符合系爭規定

三所示之核發通訊監察書之要件），且本件亦非針對律師事務所或其律師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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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聽，故無所謂實質援用系爭規定三之情形，自不得以之為聲請客體。是此

部分聲請，核與上開所示人民聲請釋憲之要件不符，應不受理。【12】

二、言詞辯論程序【13】

　　本庭於112年3月27日行言詞辯論，除通知聲請人、關係機關司法院刑事

廳、法務部外，另邀請專家學者及鑑定機關監察院國家人權委員會到庭陳述

意見。聲請人、關係機關等言詞辯論之陳述要旨如下：【14】

(一)聲請人：系爭規定一及二將辯護人執行業務處所與一般處所等同視之，使

辯護人執行業務之處所得輕易成為被搜索之場所，復允許檢警得搜索、扣押

辯護人基於業務關係所製作之文書及電磁紀錄，不僅侵害被告與辯護人之秘

密溝通豁免權，更動搖被告對於辯護人之特殊信賴關係。上開法條之適用將

與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之精神相悖、減損被告受律師扶助之憲法上權利、

侵害被告與辯護人之秘密溝通豁免權，並破壞辯護制度之設立精神與目的，

故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及憲法第12條保障秘密通訊自由之規定有所

牴觸，聲請宣告上開規定違憲，並即失其效力等語。【15】 

(二)關係機關司法院刑事廳：刑事被告防禦權、被告與辯護人不受干預溝通之

權利、被告受有效辯護之權利均為憲法保障之基本權利。惟被告與辯護人不

受干預溝通之權利並非不得限制，刑事訴訟法既已就搜索及扣押之要件明文

規定，不服搜索與扣押所得之證據，亦得依法提起抗告、準抗告救濟，並得

由法官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權衡後排除其證據能力。現有規定關於律師執

業隱私權與工作權保障、被告受律師有效協助、被告與律師不受干預溝通之

權利，已提供足夠保障等語。【16】

(三)關係機關法務部：參考歐洲人權法院設立之保障基準，我國刑事訴訟法第

128條對搜索票之核發採事前法官保留，對犯罪嫌疑人以外之第三人核發須符

合較高之必要性；第148條亦有規定應命受搜索人在場之事中保護機制；事後

亦得依第404條、第416條規定提起抗告、準抗告救濟，以及證據權衡及排

除。而法務部亦於93年間作成函釋，擴張解釋辯護人與被告間基於信賴關係

之文書紀錄不可以搜索、扣押。可知法規範與執行實務均無違憲疑慮等語。

【17】

(四)聲請人及關係機關、專家學者及鑑定機關主張及陳述，詳見其意見書、言

詞辯論意見書及言詞辯論筆錄。【18】

        本庭斟酌聲請人、關係機關、專家學者及鑑定機關之意見書暨全辯論意

旨，作成本判決。【19】

參、審查標的【20】

一、刑事訴訟法第122條第2項：「對於第三人之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

宅或其他處所，以有相當理由可信為……應扣押之物或電磁紀錄存在時為限，

得搜索之。」（即系爭規定一）【21】

二、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

（即系爭規定二）【22】

肆、形成主文之法律上意見【23】

一、據以審查之憲法權利【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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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件涉及對律師事務所之搜索，所影響律師事務所及律師事務所內之律

師之基本權如下：【25】

(一)辯護人與被告間秘密自由溝通權【26】

        按刑事被告之辯護人，原則上應選任律師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9條規定

參照），故為被告擔任辯護人，為律師執行業務之重要工作領域。刑事被告

與辯護人能在不受干預下充分自由溝通，為辯護人協助被告行使防禦權之重

要內涵，應受憲法保障。就被告而言，秘密自由溝通權屬憲法第16條保障人

民訴訟權之範疇，旨在確保人民受公平審判之權利，依正當法律程序之要

求，享有充分之防禦權，包括選任信賴之辯護人，俾受公平審判之保障，司

法院釋字第654號解釋可資參照。上開權利，更可進一步保障被告不自證己罪

之權利。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1項及第2項前段規定即依據上開解釋意旨修正

為：「辯護人得接見羈押之被告，並互通書信。非有事證足認其有湮滅、偽

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者，不得限制。」、「辯護人與偵查中受拘

提或逮捕之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接見或互通書信，不得限制之。」【27】

　　又為使犯罪嫌疑人及辯護人得有效行使防禦權，迭經司法院著有多號解

釋在案，如司法院釋字第737號解釋，要求應使偵查之羈押審查程序中之辯護

人及被告應獲知檢察官據以聲請羈押之理由及有關證據；又擴充司法院釋字

第654號解釋所稱刑事被告，應包括偵查機關主觀上知有犯罪嫌疑而對人民開

始調查或偵查之犯罪嫌疑人在內（本庭111年憲判字第7號判決參照）。是

以，辯護人與被告間秘密自由溝通之權利乃為保障被告之訴訟權及受辯護人

有效協助與辯護之權，同時保障被告不自證己罪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若受

侵害，即無從使被告獲得確實有效之保障，以發揮防禦權之功能。【28】

 (二) 律師之工作權、居住自由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29】

　　憲法第15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人民有從事工作、選擇及執行

職業之自由，是以凡人民作為謀生職業之正當工作，均應受國家之保障，對

於職業自由之限制，應具有正當之理由，並不得逾越必要程度（司法院釋字

第462號解釋及本庭111年憲判字第12號判決參照）。對律師事務所不當之侵

擾與限制，亦可能造成對於事務所內律師執行業務之干預，而造成對工作權

之侵害。【30】

        按憲法第10條規定人民有居住自由，旨在保障人民有選擇其居住處所，

經營私人生活不受干預之自由（司法院釋字第443號、第709號及第739號解

釋參照）。對居住自由之保障，不僅包括人民住宅不受不當之侵擾，亦及於

人民工作及營業場所。律師事務所既為律師經營律師業務之處所，該處所屬

憲法居住自由保障之範圍。【31】

　　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內涵，指人民權利受侵害或限制時，應有使其

獲得救濟之機會與制度，且立法者應依據所涉基本權之種類、保障範圍及其

限制之強度，所欲追求之公共利益，決定機關之功能合適性、有無替代程序

及各項可能程序成本等因素綜合考量，制定相應之法定程序（司法院釋字第

689號解釋參照）。【32】

二、對系爭規定一及二之審查【33】

(一)主文一部分【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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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刑事訴訟程序中之搜索與扣押，係為保全證據以發現真實而進行的國

家高權手段，其目的係為追訴犯罪，維護社會秩序與安全，具重大公共利

益。刑事訴訟法第122條規定區分被告、犯罪嫌疑人及第三人異其發動搜索之

門檻，於第1項及第2項分別以「必要時」及「有相當理由」作為搜索要件。

系爭規定一乃對於第三人之身體、物件、電磁紀錄及住宅或其他處所行搜索

者，附以相當條件，其發動搜索之門檻程度高於第1項所定之「必要時」，係

為與同條第1項被告與犯罪嫌疑人為搜索者異其待遇（參照23年11月出版之

立法院公報第64期第97頁）。查系爭規定二係規範得對可為證據及得沒收之

物，進行扣押之強制處分，以保全證據及確保沒收執行之目的，為國家偵查

犯罪所必要之手段。又國家創設律師制度之功能，包括協助其委任人，避免

國家公權力於追訴犯罪時未依正當法律程序，而侵害其委任人應受憲法保障

之基本權。律師於刑事辯護程序得充分發揮其功能，以協助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行使防禦權，亦屬重大公益。【35】

        基於律師執業之特性，係為維護其委任人之權益，為使其委任人得以信

任並充分與律師溝通，於其委任人為尋求專業法律協助及辯護而與律師進行

秘密溝通時，律師法特別規定律師有保守其職務上所知悉秘密之權利及義務

（律師法第36條規定參照），以維護律師與其委任人間之特殊信賴關係。刑

事訴訟法規定，律師、辯護人就其因業務所知悉有關他人秘密之事項，於受

詢問或訊問時，除經其委任人本人允許者外，有拒絕證言之權利（刑事訴訟

法第182條及第196條之1第2項規定參照），亦係為保障律師與其委任人間之

特殊信賴關係；刑法並課予律師保密義務，無故洩漏因業務知悉或持有他人

之秘密者，以刑法處罰其洩密行為（刑法第316條規定參照）。於律師與其委

任人間，同時具有辯護人與被告、犯罪嫌疑人之關係時，辯護人與被告、犯

罪嫌疑人間秘密自由溝通之權利，應受憲法保障，已如前述。【36】

        復按司法院釋字第654號解釋業已釋示辯護人與被告（包括犯罪嫌疑人）

間不受干預自由溝通之權利，應受憲法之保障，不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人

身自由是否受拘束，皆無不同。又律師與其委任人間之關係是否轉變為同時

兼具辯護人與被告、犯罪嫌疑人之關係，並非截然可分。且律師之委任人向

律師諮詢而請求協助，亦不限於已受國家機關追訴時之被告、犯罪嫌疑人身

分，亦可為未來可能受追訴而預做準備。故憲法所保障之辯護人與被告或犯

罪嫌疑人間秘密自由溝通權之保障範圍，應擴張及於可能受國家機關偵查追

訴，而尋求律師協助之潛在犯罪嫌疑人之身分。【37】

　　又上開秘密自由溝通權利之內涵，除面對面的語言溝通以及書信、電子

傳遞等溝通方式外，並應包括律師因此秘密自由溝通權行使所製作之文件資

料（如文書、電磁紀錄等），此部分乃屬律師與其委任人間特殊信賴關係之

核心內容。律師辯護制度之目的既是在審檢辯分立之訴訟制度下，律師為協

助其委任人對抗國家之追訴，以免冤抑，故雙方此部分之溝通紀錄及律師因

此所製作之文件資料（如文書、電磁紀錄等），均應受憲法保障，而應被排

除於得為犯罪證據之外，從而國家機關自不得為扣押取得此溝通紀錄及因此

所生之文件資料（如文書、電磁紀錄等）作為犯罪證據之目的而發動搜索。

又若辯護人與被告、犯罪嫌疑人或潛在犯罪嫌疑人間秘密自由溝通之溝通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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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及因此所生之文件資料（如文書、電磁紀錄等），得為國家搜索、扣押之

標的，必然阻礙辯護人為保障被告訴訟權益功能之實現，亦屬對律師工作權

之不當侵害。【38】

        綜上，系爭規定一、二與刑事訴訟法其他相關規定，未將律師或辯護人

與被告、犯罪嫌疑人、潛在犯罪嫌疑人間基於憲法保障秘密自由溝通權之行

使之溝通紀錄及因此而生之文件資料（如文書、電磁紀錄等），排除於得搜

索、扣押之外，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15條保障律師之工作權及憲法第16條

保障被告之訴訟權之意旨不符，相關機關應於本判決宣示之日起2年內，依本

判決意旨修正刑事訴訟法，妥為規定。於修法完成前，法官、檢察官及相關

人員辦理搜索、扣押事務，應依本判決意旨為之。又上開對立於第三人地位

之律師事務所、律師或辯護人搜索、扣押之限制，於有事證足認律師或辯護

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者（刑事訴訟法第34條第1項

後段規定參照），即不適用，自不待言。【39】

(二)主文二部分【40】

        按律師事務所作為律師執行業務之所在，儲存保留其眾多委任人委託案

件之檔案資料，且包括以電磁數位方式儲存者。同一電子檔案內亦可能包括

多數委任人之資料。律師與其委任人間之委任內容可能涉及刑事責任，亦可

能涉及其他領域之諮詢不一而足。國家機關就律師事務所執行搜索、扣押

時，欲就特定文書、電磁紀錄加以扣押，必經篩選搜索，瀏覽範圍勢必及於

非本案應扣押標的之其他委任人所屬應受秘密自由溝通權保障之文件資料

（如文書、電磁紀錄等）。故於得就律師事務所搜索以取得系爭規定二所定

之應扣押物之情況下，若未經合理之安排，極可能侵害律師居住自由，並造

成社會大眾對律師之信任減低，同時造成對律師工作權之侵害。故基於律師

事務所乃儲存眾多委任人秘密資訊場所之特徵，且搜索、扣押程序難免對於

其他委任人秘密自由溝通權之侵害，對律師事務所進行搜索、扣押，在發動

條件、程序及救濟上自應特予審慎考量，始符合憲法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要

求。【41】

        依刑事訴訟法第128條規定，搜索採取法官保留，依同法第128條之1第1

項及第2項規定，偵查中檢察官認有搜索之必要者，除附帶搜索、逕行搜索或

同意搜索之情形外，應以書面記載第128條第2項各款所列之事項，並敘明理

由，聲請該管法院核發搜索票；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形及蒐

集證據，認有搜索之必要時，得依第1項規定，報請檢察官許可後，向該管法

院聲請核發搜索票；依第128條第3項後段規定，法官並得於搜索票上，對執

行人員為適當之指示。準此，法院於審查對立於第三人地位之律師事務所為

搜索之聲請時，應審酌律師事務所之特殊性，就具體個案搜索律師事務所之

相當理由，嚴格審查以判斷是否核發搜索票。核准搜索時，應於搜索票明確

記載搜索律師事務所之處所、身體、物件或電磁紀錄之範圍，並具體指示執

行人員對搜索律師事務所得搜索、扣押取得之應扣押物，應不含律師或辯護

人與被告、犯罪嫌疑人或潛在犯罪嫌疑人間行使秘密自由溝通權之紀錄及因

此而生之文件資料（如文書、電磁紀錄等）。【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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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同法第133條第3項規定：「對於應扣押物之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

人，自得命其提出或交付。」準此，法院於審核對立於第三人地位之律師事

務所簽發搜索票時，或縱已核發，偵查機關於執行中，亦應審酌個案情形，

根據憲法比例原則之要求，仍應先以干預基本權程度較低之「命其提出或交

付」之手段為之。又附隨於搜索之扣押，應依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執行，亦已

採取法官保留。如有誤為扣押之情形，應依同法第142條規定發還或暫行發還

律師事務所，以維護辯護人與其委任人之權益。又執行搜索、扣押之過程，

均應全程錄音錄影，以擔保檢視扣押物與搜索、扣押之過程，符合憲法正當

法律程序原則之要求。執行過程中，在場之人就扣押物是否屬秘密自由溝通

權保障範圍如有爭執，受處分人得即時依同法第41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向

該管法院聲請撤銷或變更搜索、扣押處分，並聲請先將扣押物封緘送交法院

檢視審查。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於聲請核發之搜索票執行後，依同法第132條

之1規定，應將執行結果陳報核發搜索票之法院，法院得審查執行搜索、扣押

之合法性。又搜索、扣押處分縱已執行終結，受處分人仍得依第416條第1項

第1款規定聲請撤銷或變更原處分，法院不得以已執行終結無實益為由駁回，

又依第416條第2項規定，搜索、扣押經撤銷者，審判時法院得宣告所扣得之

物，不得作為證據，均已有明文規定救濟途徑及證據禁止之法律效果。就此

而言，依據上開程序對律師事務所為搜索、扣押，尚難謂與憲法正當法律程

序原則有違。【43】

        綜上，由系爭規定一、二及刑事訴訟法有關搜索、扣押之規定整體觀

察，就檢察官對立於第三人地位之律師事務所為之搜索聲請，已採法官保

留，法官應依相關法令審慎判斷是否符合法定要件，並已有事中檢視扣押

物、事後救濟與證據禁止等相關程序擔保規範，可避免濫權或恣意，確保搜

索、扣押限制基本權之程度，與追訴犯罪與發現真實之公共利益間，利害均

衡，尚符比例原則。從而刑事訴訟法未對律師事務所之搜索及扣押設有特別

之程序規定，與憲法第10條保障人民居住自由、第15條保障律師工作權以及

正當法律程序原則之意旨尚屬無違。【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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